附件1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管理部门中层领导人员公开招聘岗位信息表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等级
	职数
	岗位职责
	任职资格要求

	1
	科技管理与成果处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
	正处级/副处级
	1
	1.主持并全面负责科技管理与成果处的各项工作，统筹协调全处各项事务，合理配置工作岗位及任务分工；
2.协助所领导制定研究所科技发展规划，负责科技发展规划编制和科研绩效评估；围绕研究所使命定位，聚焦学科领域前沿探索和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制定科技发展战略；
3.负责组织各类科研项目（民口）的策划、申报、过程管理和验收；负责合同归口管理、投标项目审批；协调、整合所内资源以争取重大科研项目立项；
4.负责科技管理与成果处内队伍建设；
[bookmark: _GoBack]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中共党员，具有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应与研究所科研方向相关；
2.年龄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熟悉研究所的科研方向和承担项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3]4.应聘处长岗位，应在副职或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三年，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应聘副处长（主持工作）岗位，应是六级职员岗位，或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满三年或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四年，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
5.具有科研院所相关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2
	高技术发展与质量控制处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
	正处级/副处级
	1
	1.主持并全面负责高技术发展与质量控制处的各项工作，统筹协调全处各项事务，合理配置工作岗位及任务分工；
2.统筹高技术相关的科研条件建设项目管理、高技术相关的重点实验室管理、全所质量管理工作；
3.负责高技术任务和项目的组织申报和全过程管理；
4.负责高技术发展与质量控制处内队伍建设；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中共党员，具有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应与研究所科研方向相关；
2.年龄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熟悉研究所的科研方向和承担项目情况；
4.应聘处长岗位，应在副职或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三年，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应聘副处长（主持工作）岗位，应是六级职员岗位，或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满三年或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四年，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
5.具有科研院所相关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3
	高技术发展与质量控制处
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
	1
	1.协助所领导、处长推进研究所重大项目管理相关工作；
2.把控重大项目立项、实施、验收全流程，统筹协调各单位、各岗位保障项目按各项要求顺利实施，及时传达落实各项管理要求；
3.统筹并协调研究所各部门，共同推进落实研究所重大项目进度、质量、经费、保密、人事绩效、合同、档案、成果与知识产权、信息宣传等管理工作；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中共党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4.应是六级职员岗位，或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满三年或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四年，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
5.具有科研院所相关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4
	人事教育处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
	正处级/副处级
	1
	1.主持并全面负责人事教育处的各项工作，负责人事与人才、博士后、研究生等管理服务职能的组织落实；
2.负责建立健全人事相关规章制度，规范干部人事管理，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推动人才队伍建设；负责人力资源规划、所属机构、编制及岗位聘用管理；
3.协助所领导组织干部选拔聘用、机构与岗位管理、薪酬福利、继续教育与培训、博士后管理、研究生教育等工作；
4.负责人事教育处内队伍建设；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中共党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
2.年龄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具有四年以上管理或两年以上人事管理工作经历；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4.应聘处长岗位，应在副职或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三年，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应聘副处长（主持工作）岗位，应是六级职员岗位，或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满三年或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四年，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
5.具有科研院所相关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5
	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副处级
	1
	1.分管薪酬与岗位工作纪律的副处长，在处长领导下开展工作；
2.负责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工作，制定完善研究所薪酬分配制度；
3.负责制定落实兼职管理、职工考勤管理相关政策、制度，推进“三项制度”“三项改革”落实落地；
4.协助处长做好人事教育处日常管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中共党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4.应是六级职员岗位，或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满三年或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四年，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
5.具有科研院所相关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6
	基建园区处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
	正处级/副处级
	1
	1.主持基建园区处全面工作，统筹协调全处各项事务，合理配置工作岗位及任务分工；
2.负责基建园区处内队伍建设,建立并完善基建园区处的体系、制度、流程，使其高效规范运行；
3.统筹研究所各园区规划与基建项目管理；
4.协调、联络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各园区重大事项上报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2.年龄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4.应聘处长岗位，应在副职或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三年，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应聘副处长（主持工作）岗位，应是六级职员岗位，或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满三年或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四年，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
5.具有科研院所相关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